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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公告”微信号上线啦！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二维码见右边

（2018）浙0102民初3050号
杭州腾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胡佳奇、魏衎、

胡克孝、魏玉明：本院受理原告陈建平、施建平诉
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本院(2018)浙 0102 民初 3050 号案件的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10234号

浙江皇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武
汉田英飞翔商贸有限公司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内。本案定于答辩和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
15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722 公开开庭审
理。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执恢208号

何云、吴晓娃：魏爱莲申请执行你们、吴用建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已作出拍卖你们名下位于泰
顺县罗阳镇桃花园住宅区B9幢03号车库的执行裁
定书。现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北京
仁达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仁达房估字（2018）
第 201806108000270 号房地产估价报告及杭州市西
湖区人民法院(2016)浙 0106 执恢 208 号之一执行裁
定书。仁达房估字（2018）第 201806108000270 号房
地产估价报告载明：位于泰顺县罗阳镇桃花园住宅
区 B9 幢 03 号车库的市场价值为 16 万元。(2016)浙
0106 执恢 208 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载明：拍卖被执行
人何云、吴晓娃名下位于泰顺县罗阳镇桃花园住宅
区 B9 幢 03 号车库。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如对评估报告、执行裁定书有异
议，自公告送达之日起十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
出。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5039号

浙江方泰电器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来国金
诉浙江腾虎建设有限公司及你公司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 0106 民初 503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12197号

陈小勇：本院受理原告郑建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归还借款本金，支付利息，
承担诉讼费用。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上泗法庭大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
果由你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06民初806、820号

许福英：本院受理原告裘智红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两案，原告分别诉请要求归还借款本金，支付利
息。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
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上午1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上泗法
庭大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
关不利后果由你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12181号

丁银钟：本院受理原告王成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归还借款本金，支付利息，
承担诉讼费用。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上泗法庭大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承
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91民初1624号

方红星：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与被告方红星信用卡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0191民初
162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91民初3718号

浙江元欣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
州诺森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诉被告浙江元欣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9 年 5
月14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91民初3968号

浙江达缘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杭州名知网络
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周伟青诉被告浙江达缘供
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杭州名知网络有限公司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

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9 年 5 月 6 日上
午 10 时 30 分在本院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91民初249号

浙江达缘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吴健诉被告浙江达缘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
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9 年 5 月 6 日
上午9时30分在本院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91民初1633号

张晔：本院受理原告杭州绿洲物业有限公司诉
被告张晔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 0191 民初 1633 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91民初3848号

杭州恩淘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郭
秀芬诉被告杭州恩淘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服务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
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 日内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9 年 5 月 21 日上
午 9 时 30 分在本院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9370-2号

成粕魁：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博货科技有限公司
诉被告成粕魁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0110民初9370号民事
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
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9413号

黄国峰：本院受理的原告方伟诉被告陈立明、
黄国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采取其
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8）浙 0110 民初 9413 号民事裁定书。限你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裁定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5845号之一

华都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周建华：本院受
理的原告潘立安诉被告杭州华都房地产有限责
任公司、浙江龙港坚果炒货食品城开发有限公
司、王佳俊、周建华、郑淳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
浙 0110 民初 15845 号民事裁定书。限你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裁定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6428号

金水荣：本院受理原告冉飞飞诉你劳务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 2019 年 5 月 6 日 9 时 00
分在本院第五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6915号之一

吴燕婉：本院审理的原告杭州中威建设有限公
司诉被告伟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吴燕婉建筑设备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8）浙0110民初6915号之一民事裁定书。
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裁定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22961号

杭州亿丰家居时代广场许文魁建材经营部、许
文魁、伍秀霞:本院立案受理原告浙江南方担保投资
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亿丰家居时代广场许文魁建材
经营部、许文魁、伍秀霞追偿权纠纷一案，因采用其
它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本案诉讼材料。据此，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证据副本、开庭传票、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19年5月13日上午09时
20 分在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良渚人民法
庭第三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651号

方旭荣:本院立案受理原告卢战生诉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证据
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开庭时间为
2019 年 5 月 13 日上午 9 时 30 分，地点在杭州市余
杭区人民法院良渚人民法庭第三审判庭，逾期将
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22093号

屠頔：关于本院受理的原告卜玉芳诉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9年5月30日上
午9时在本院余杭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行审31号

杭州名冠建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杭州市余杭
区环境保护局依据余环罚[2017]第 4-53 号《行政处
罚决定书》对你申请强制执行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浙 0110 行审 31 号行
政裁定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
院领取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裁定书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9143号

邱文佳：本院受理原告张正福诉被告邱文佳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8）浙0110民初9143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六份，上诉于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8521号

方勇杰、顾新杰：本院受理原告蔡国伟诉被告方
勇杰、顾新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0110民初8521号民事
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
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六份，上
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8077号

浙江新绿洲景观工程有限公司、于子兴：本院受
理的原告杭州余杭乔司新三蔬菜花卉专业合作社诉
被告浙江新绿洲景观工程有限公司、于子兴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8）浙 0110 民初 8077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六份，上诉于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12民初10606号

邹建文：本院受理的原告唐建成与被告邹建文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8）浙0212民初1060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满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
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9）浙0281民初599号

阮东海：本院受理的原告陈夏利诉被告阮东海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0281
民初 599 号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
外网查询告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等诉讼文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天上午9时
0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法
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8）浙0604民初8085号

查晓东（金华市婺城区三江街道天一街80号2
幢505室）：本院受理陈钱园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0604民
初808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19）浙0624民初531号

奉化市郎迈五金厂、毛幼军、汪怀朗：本院受理
原告新昌县华升球墨铸铁有限公司与被告奉化市郎
迈五金厂、毛幼军、汪怀朗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因奉
化市郎迈五金厂无人签收、毛幼军、汪怀朗外出下落
不明，本院采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
达诉讼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2019）浙0624民初531号民事裁
定书及开庭传票等。原告向本院起诉：1、判令被告
奉化市郎迈五金厂、毛幼军共同向原告支付定做款
47015.14元，并按年利率6%计算自起诉之日起至款
项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损失；2、如被告奉化市郎迈五
金厂财产不足以清偿上述第一项款项，由被告汪怀
朗对被告奉化市郎迈五金厂不足清偿部分承担清偿
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
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证据，视为放弃举证权利，逾期
本院将依法判决。

本院决定于 2019 年 5 月 28 日上午 9 时 00 分在
新昌县人民法院大市聚大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
案。本案由审判员汤志刚、审判员秦妙、人民陪审
员徐燕良组成合议庭，由审判员汤志刚担任审判
长。 新昌县人民法院
（2019）浙0624民初529号

嵊州市浙南传动件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新
昌县华升球墨铸铁有限公司与被告嵊州市浙南传动

件有限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因嵊州市浙南传动
件有限公司迁移新址不明，无人签收外出下落不明，
本院采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向你公司送达诉
讼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2019）浙0624民初529号民事裁定书及
开庭传票等。原告向本院起诉：1、判令被告嵊州市
浙南传动件有限公司向原告支付定做款21787.64元，
并按年利率6%计算自起诉之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
的利息损失；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
内。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证据，视为放弃举证权利，
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本院决定于2019年5月28日上午10时00分在
新昌县人民法院大市聚大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
案。本案由审判员汤志刚、审判员秦妙、人民陪审
员徐燕良组成合议庭，由审判员汤志刚担任审判
长。 新昌县人民法院
（2019）浙0624民初491号

绍兴市百仕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吕冬梅、胡力
功：本院受理原告石林峰与被告绍兴市百仕特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吕冬梅、胡力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绍兴市百仕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无人签收，吕冬
梅、胡力功外出下落不明，本院采用法律规定的其他
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诉讼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2019）浙
0624民初491号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原告向
本院起诉：1、判令被告绍兴市百仕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归还原告借款本金1500000元及利息390000元；
2、判令被告绍兴市百仕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向原告
支付实现债权费用18000元；3、判令被告吕冬梅、胡
力功对上述借款本金、利息及实现债权费用承担连
带还款责任；4、本案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证据，视为放弃举证权
利，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本院决定于 2019 年 5 月 22 日 9 时 00 分在新
昌 县 人 民 法 院 大 市 聚 大 法 庭 公 开 开 庭 审 理 本
案。本案由审判员汤志刚、审判员秦妙、人民陪
审员徐燕良组成合议庭，由审判员汤志刚担任审
判长。 新昌县人民法院
（2018）浙03民再111号

河田集团有限公司、郑元忠:本院受理再审申
请人陈敏与被申请人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原审被告河田集团有限公司、
郑元忠、吴邦东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你们作为
原审被告，应当参与本案审理。因你们下落不明，
无法采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再审申请书、证据材料、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传票、廉政监督卡、
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公民代理须知等。限你们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材料，逾期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日期为公告期满十五日内。本
院定于 2019 年 5 月 2 日上午 9 时在第十五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此案，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院依法缺席
判决。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浙03民再44、45号

苍南县龙港龙鼎大酒店、陈庆摇、林福年:本院受
理再审申请人王永灶与被申请人缪卫圣，原审被告
苍南县龙港龙鼎大酒店、陈庆摇、陈修靠，再审申请
人王永灶与被申请人陈如连，原审被告苍南县龙港
龙鼎大酒店、陈庆摇、陈修靠、林福年买卖合同纠纷
二案，你们作为原审被告，应当参与本案审理。因你
们下落不明，无法采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诉讼文
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的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浙03民再44
号民事判决：维持浙江省苍南县人民法院（2015）温
苍龙商初字第 2138 号民事判决；再审案件受理费
9800元，由再审申请人王永灶负担。本判决为终审
判决。（2018）浙03民再45号民事判决：维持浙江省苍
南县人民法院（2016）浙0327民初499号民事判决；再
审案件受理费 4300 元，由再审申请人王永灶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浙0305民初314号

蔡后胜、甘燕丽、蔡建德：本院受理庄瑞星诉你
们与蔡建华、叶丽真、叶美丽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浙
0305民初31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481民初7219号

陈杨彪：本院对原告顾建惠与被告陈杨彪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8）浙 0481 民初 7219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一、被告陈杨彪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
原告顾建惠借款20000元并支付利息（自2017年2月
8日起、以2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至实际

还清日止）。二、被告陈杨彪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支付原告顾建惠律师代理费2500元。案件受
理费542元，财产保全申请费270元，合计812元，由
被告陈杨彪负担。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0）浙0481民初744号

张春良：本院受理原告宋定明与被告张春良装
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原告提出如下诉讼请求：判令
被告支付原告工程款53400元。因你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9
年5月20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十三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3950号

宋章生、寿永美、章雪来、章行芳：本院受理原告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分行与被告宋章生、寿
永美、章雪来、章行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
书、开庭传票、司法公开告知手册。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二楼第八审判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23民初3564号

徐国忠、何桂莲：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安吉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徐国忠、何桂莲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
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0523民
初356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徐国忠、何桂
莲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浙江安吉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7万元并支付利息、罚
息、复息（利息、罚息、复息暂计算至2018年4月27日
为4738.87元，自2018年4月28日按月利率5.34375‰
加收50%计收罚息，欠付利息按罚息利率计收复息，
至款清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670元，由被告徐国忠、何
桂莲负担，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交纳。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9）浙0523民初3500号

江家法：本院受理原告原告顾金根与被告江家
法运输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
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 0523
民初350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江家法给付
原告顾金根22500元，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履行。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本案受理费360元，由被告江家法负担，限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缴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9）浙0723民初168号

陈晓葛：本院受理原告王慧葛诉被告陈晓葛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
审判人员组成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
原告请求判令：一、被告立即支付购货欠款12900元；
二、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30日。本案开庭审理时间定为2019年5月15日上
午9时00分，开庭地点在本院第八法庭，逾期不来应
诉，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9) 浙1004民初69号

陈义(3326031969****6871)：本院受理原告中
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市路桥支公司与
被告你为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料、开庭
传票及举证通知书（举证截止日为 2019 年 4 月 16
日）。原告要求被告你支付原告所垫付的交通事故
赔偿款人民币12550元；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你承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
日，本院定于2019年4月18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十
六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宁波联发制冷设备有限公司等2户】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处置以下资产，特发布此公告。债权基准日【2018】年【10】月【31】日，具体情况见下表：

交易对象：在中国境内外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
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及地方资产管理公司
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
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
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上述债权。

特别提示及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上述债权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资料为准，我
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我公司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有权对资产包内的债权及其处置方案进行调整。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公司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
公告有效期及受理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
联系人：【王女士】 联系电话：【18857860951】
通讯地址：浙江省温州市海事路17号金可达大厦4层
邮政编码：325000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7-88338058
联系人：韩先生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2】月【12】日

序号

1

2

借款人

宁波联发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宁波岐丰管业有限公司

本金/万元

2650.00

1468.78

欠息/万元

427.54

235.71

担保人
宁波市鄞州新时代管业物资有限公司、
鲁培军、蒋鸿
宁波市鄞州新时代管业物资有限公司、
鲁培军、蒋鸿

抵押物
宁波市海曙区石碶街道东杨村
的房地产
宁波市海曙区石碶街道东杨村
的房地产


